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办事指南

一、办理依据

（一）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2004年国务院第412号令）第36项旅馆业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核发。实施机关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。

（二）《安徽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》第二条：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以下特种行业的治安管理：（一）旅馆业；第十条：经营旅馆业的，依法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提出申请，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。

二、承办机构

埇桥分局治安大队

三、服务对象

旅馆业

四、申请条件

（一）合法、固定，相对独立的经营场所；

（二）有符合要求的住宿信息采集、上传设备；

（三）有必要的防盗等安全防范设施和视频监控设备；

（四）有根据经营规模配备治安保卫机构或者治安保卫人员；

（五）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。

五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申请报告和《特种行业许可证审批表》；

（二）《营业执照》；
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，租赁经营的还应提供租赁合同或协议；

（五）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图、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和监控系统安装示意图；

（七）验证登记、贵重物品寄存、值班巡查等治安安全制度；

（八）建立治安保卫组织，配备治安保卫人员、保安人员情况说明；

申请开设旅馆的个体工商户，应当提交除前款第七项和第八项规定以外的材料。

六、服务流程

（一）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应当在收到告知承诺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承诺。申请人作出符合申请条件的承诺，开通旅馆业上传系统，并提交盖章或者签名的告知承诺书和相关材料后，公安机关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。
（二）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，属地公安机关将按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。
七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个工作日  承诺时限：1个工作日
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  无

九、咨询方式

埇桥分局治安大队

电话：0557-2553095
